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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 月 6 日上午，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86 次

常务会议，传达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

精神，审议《苏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《苏州

市第二批安全生产巡查反馈意见》《苏州市献血条例修正案（草

案）》《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《关于开展长期护

理保险试点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听取了市区商业办公用

房去库存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。 

会议议定以下意见： 

一、传达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

神，审议《苏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《苏州市

第二批安全生产巡查反馈意见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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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原则同意《苏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

案》，由市应急局会相关部门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

改完善后发文实施。原则同意《苏州市第二批安全生产巡查反馈

意见》，由市安委办会各安全生产巡查组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

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

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

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要求，扎实推进我市综合治理工

作，确保全市危化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。要进一步深化认识，

充分看到我市危化品企业数量多、风险大的严峻形势，切实增强

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。要进一步压实责任，本次综合治理涉及的

37个部门，要强化大局意识、担当意识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全

面加强协作配合，彻底消除监管盲区。要进一步落实措施，主要

领导亲自抓、带头干，确保隐患见底、措施到底、整治彻底，有

效消除安全隐患、管控安全风险，以过硬工作成果向全市人民交

上一份满意答卷。 

（三）第二批安全生产巡查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接下来，

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领导小组要严肃反馈巡查情况，按照会议审

定的书面反馈意见，对相关地区巡查发现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要

求作出明确反馈，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相关责任，切

实将安全生产责任压力传导到位；要督促落实问题整改，严格要

求被巡查地区按照巡查反馈意见，不折不扣逐条认真落实整改，

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形成闭环；要持续扩大巡查影响，不断扩大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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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覆盖面，在市级层面实现各板块全覆盖的基础上，推动各

地对所辖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开展巡查，并将安全生产巡查工作

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，督促各地党政领导提高思想认识、落实

安全责任。 

（四）当前正值岁末年初，交通客流数量暴增，企业抢闸出

货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。各地各

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切实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，采取有

力有效举措，扎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

平安喜庆的新春佳节。 

二、审议《苏州市献血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 

（一）原则同意《苏州市献血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。由市

卫生健康委会市司法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按照

法定程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

（二）条例的修订，对于进一步规范无偿献血工作，推动和

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，促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健康发展，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依法履行各自职责，协

作配合、形成合力，确保我市无偿献血工作规范有序推进；要大

力开展献血工作宣传，积极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和参与无偿献血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 

三、审议《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 

（一）原则同意《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。请

市妇联会市司法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

按照法定程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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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

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，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各地各部

门要在劳动和就业保护、文化教育、人身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方面，

全方位保障妇女权益，为妇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 

四、听取市区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 

（一）原则同意市住建局关于市区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项目

推进情况的汇报。 

（二）“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”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

内容，实施“商改住”是推进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的重要途径，

也是市政府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。各地各部门要进

一步提高认识、凝聚共识，着力推进全市“去库存”工作，有效

化解矛盾、防范风险，推动全市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 

（三）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按照市政府《关于加快引导推进

苏州市区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加快推进实施，

对涉及项目用地性质变更、控规调整、容积率变化的，要注重系

统考虑和谋划，对用地性质、规划和各项报批手续依法依规予以

落实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对涉及部门较多的事项，要

加强审批环节衔接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五、审议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 

（一）原则同意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第二阶段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。由市医保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

完善后，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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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，做好政策解读工作；要

做好各级经办机构及相关护理从业人员的培训，提高业务水平，

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，惠及更多百姓。 

（三）考虑到过渡期内医保经办和商保招标工作的有效衔

接，同意 2020 年 1～3月沿用原商保经办机构，按原政策执行，

具体手续请社保经办机构和相关商保机构按规定办理。 

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。 

 

出席：李亚平  王  翔  洪宗明  蒋来清  陆春云  吴晓东 

曹后灵  杨知评  王  飏  周伟 

列席：张  旗  韩  卫  张  剑  马九根  沈志栋  张  伟 

朱  江  李国锋 

市纪委监委邹洪凯  市中级法院李丹  市检察院蔡蔚  

市委宣传部汪苏春  市委政法委章爱平  市委编办

詹利剑  市发改委凌鸣  市教育局李婧娟  市科技局

张东驰  市工信局蔡剑峰  市公安局黄戟  市民政局

胡岚  市司法局王侃  市财政局吴炜  市人社局朱正  

市资源规划局黄戟  市生态环境局毛元龙  市住建局

费元龙  市园林绿化局陈大林  市城管局赵金龙  市

交通局陆文华  市水务局周云祥  市农业农村局吴文祥  

市商务局方文浜  市文广旅局韩卫兵  市卫生健康委

陈小康  市应急局刘军  市国资委盛红明  市政府研

究室毛文元  市行政审批局张建明  市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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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庆煊  市统计局葛惠龙  市医保局陈建民  市粮食

和储备局陆勤奋  市人防办陈正峰  市总工会陆怡  

市妇联谢建红  市科协程波  市红十字会严晓凤  市

社保中心洪伟芳  市税务局周平  苏州海关程维勇  

市邮政管理局黄俊  市气象局董尚力  人行苏州中支

陈军  苏州银保监分局曹晔  张家港市王松石  常熟

市徐海东  太仓市顾晓东  昆山市宋德强  吴江区

朱建文  吴中区顾益坚  相城区王执晴  姑苏区徐本  

苏州工业园区杨晓敏  苏州高新区索文斌  市消防救

援支队张耀军 

 

记录：栗涛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

2020 年 1月 2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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